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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公告  
中華民國 107 年 5 月 15 日 

台內營字第 1070807142 號 

主  旨：預告修正「內政部興辦社會住宅出租辦法」第 3 條、第 7 條條文。 
依  據：行政程序法第 151 條第 2 項及第 154 條第 1 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內政部。 
二、修正依據：住宅法第 25 條第 2 項。 
三、 「內政部興辦社會住宅出租辦法」第 3 條、第 7 條修正草案如附件。本案另載於本部

營建署全球資訊網站（網址：http://www.cpami.gov.tw）。 
四、 對於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 20 日內陳述意

見或洽詢： 
(一) 承辦單位：內政部營建署 
(二) 地址：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 2 段 342 號 
(三) 電話：02-87712745 
(四) 傳真：02-87712894 
(五) 電子郵件：ceg@cpami.gov.tw 

五、 本案為迅行簡化申請資格及應備文件，依內政部主管法律及法規命令草案辦理預告作

業要點第 5 點第 3 款第 4 目規定，預告期間為 20 日。 

部  長 葉俊榮 

 
 
 
	  



 
內政部興辦社會住宅出租辦法係依據住宅法（以下稱本法）第二十

五條第二項授權，於一百零六年八月二十八日訂定發布。本法第二十五

條第一項規定「社會住宅承租者，應以無自有住宅或一定所得、一定財

產標準以下之家庭或個人為限」，為使內政部興辦之社會住宅嘉惠更多民

眾，經參考臺北市社會住宅出租辦法及新北市社會住宅承租辦法相關規

定，放寬社會住宅申請資格及應備文件，爰擬具本辦法第三條、第七條

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ㄧ、刪除家庭成員財產限制，及所得總額按家庭成員人數平均分配，每

人每月不超過最低生活費三點五倍之規定。（修正草案第三條） 

二、配合刪除家庭成員每月平均所得及財產限制，刪除應檢附財產歸屬

資料清單之規定。（修正草案第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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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三條  申請承租社會住

宅者，應符合下列各款

條件： 

一、年滿二十歲國民。 

二、於受理申請社會住宅

之直轄市、縣（市）

設有戶籍，或未設

籍於當地且在該地

區就學、就業有居

住需求。 

三、家庭成員於第六條第

一項第一款公告範

圍內之直轄市、縣

（市）無自有住宅。 

四、家庭年所得應低於申

請時社會住宅所在

地直轄市、縣（市）

百分之五十分位點

家庭之平均所得。 

五、家庭成員未享有政府

其他住宅貸款利息

或租金補貼，且非

社會住宅或政府興

辦之出租住宅承租

戶。但政府興辦之

出租住宅目的係為

活化閒置資產且其

租金依市場機制定

價，不在此限。 

前項第一款年齡之

計算，以申請日為計算基

準。 

第一項所稱家庭成

員，指申請人及其配偶、

申請人或其配偶之戶籍

第三條  申請承租社會住

宅者，應符合下列各款

條件： 

一、年滿二十歲國民。 

二、於受理申請社會住宅

之直轄市、縣（市）

設有戶籍，或未設

籍於當地且在該地

區就學、就業有居

住需求。 

三、家庭成員於第六條第

一項第一款公告範

圍內之直轄市、縣

（市）無自有住宅。 

四、家庭年所得應低於申

請時社會住宅所在

地直轄市、縣（市）

百分之五十分位點

家庭之平均所得，

且所得總額按家庭

成員人 數平均分

配，每人每月不超

過最低生活費三點

五倍。 

五、家庭成員之財產價值

應低於申請時社會

住宅所 在地直轄

市、縣（市）社政

主管機關公告中低

收入戶家庭財產限

額。但原住民保留

地及道路用地之土

地價值，不予採計。 

六、家庭成員未享有政府

其他住宅貸款利息

依據住宅法第二十五條第

一項立法意旨，社會住宅承

租者為無自有住宅或一定

所得、一定財產標準以下之

家庭或個人。另臺北市社會

住宅出租辦法第四條申請

資格，規定家庭成員無自有

住宅、家庭年所得低於該市

百分之五十分位點家庭之

平均所得，且所得總額按家

庭成員人數平均分配，每人

每月不超過最低生活費三

點五倍，並定有不動產限額

規定，未有動產限額之規

定；另新北市社會住宅承租

辦法第四條規範家庭成員

無自有住宅及家庭年所得

低於該市百分之五十分位

點家庭之平均所得，未有最

低生活費三點五倍及財產

限制。為使內政部興辦之社

會住宅嘉惠更多民眾，經參

考臺北市及新北市政府實

務作法，宜有適度放寬社會

住宅申請資格之必要，爰刪

除第一項第四款有關每人

每月不超過最低生活費三

點五倍之所得限額規定，及

第五款家庭成員財產限制

之規定，並配合酌修第六項

文字及刪除第七項、第八項

財產計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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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直系親屬。但申請人

之父母均已死亡，且其

戶籍內有未滿二十歲或

已滿二十歲仍在學、身

心障礙或無謀生能力之

兄弟姊妹需要照顧者，

包含該戶籍內之兄弟姊

妹。 

第一項第三款無自

有住宅，指家庭成員均

無自有住宅。有下列情

形之ㄧ者，視為無自有

住宅： 

一、家庭成員個別持有面

積未滿四十平方公

尺之共有住宅且戶

籍未設於該處。 

二、申請人之父母均已死

亡，且其戶籍內有

未滿二十歲或已滿

二十歲仍在學、身

心障礙或無謀生能

力之兄弟姊妹需要

照顧者，申請人及

其戶籍內兄弟姊妹

個別持有面積未滿

四十平方公尺之共

有住宅且戶籍未設

於該處。 

家庭成員個別持有

之共有住宅為同一住

宅，其個別持分合計為

全部或換算面積合計達

四十平方公尺以上者，

視為有自有住宅。 

第一項第四款家庭

年所得，準用住宅補貼對

象一定所得及財產標準

或租金補貼，且非

社會住宅或政府興

辦之出租住宅承租

戶。但政府興辦之

出租住宅目的係為

活化閒置資產且其

租金依市場機制定

價，不在此限。 

前項第一款年齡之

計算，以申請日為計算基

準。 

第一項所稱家庭成

員，指申請人及其配偶、

申請人或其配偶之戶籍

內直系親屬。但申請人

之父母均已死亡，且其

戶籍內有未滿二十歲或

已滿二十歲仍在學、身

心障礙或無謀生能力之

兄弟姊妹需要照顧者，

包含該戶籍內之兄弟姊

妹。 

第一項第三款無自

有住宅，指家庭成員均

無自有住宅。有下列情

形之ㄧ者，視為無自有

住宅： 

一、家庭成員個別持有面

積未滿四十平方公

尺之共有住宅且戶

籍未設於該處。 

二、申請人之父母均已死

亡，且其戶籍內有

未滿二十歲或已滿

二十歲仍在學、身

心障礙或無謀生能

力之兄弟姊妹需要

照顧者，申請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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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附表ㄧ規定。 

 

其戶籍內兄弟姊妹

個別持有面積未滿

四十平方公尺之共

有住宅且戶籍未設

於該處。 

家庭成員個別持有

之共有住宅為同一住

宅，其個別持分合計為

全部或換算面積合計達

四十平方公尺以上者，

視為有自有住宅。 

第一項第四款家庭

年所得與家庭成員每人

每月平均所得及第五款

財產價值限額，準用住

宅補貼對象一定所得及

財產標準第五條附表ㄧ

申請修繕貸款利息補貼

及簡易修繕住宅費用補

貼之相關規定。 

第一項第五款財產

價值之計算，包括家庭

成員之動產及不動產，

其內容及計算方式如

下： 

一、動產： 

 (一)包括存款本金、

投資、有價證

券、中獎所得及

其他一次性給與

之所得。 

 (二)計算方式： 

１、存款本金之計

算方式，以最

近一年度財稅

資料顯示之利

息所得推算，

保險公司給付

之遲延利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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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列入利息推

算，推算利率

以最近一年臺

灣銀行全年平

均值一年期定

期存款固定利

率計算。但申

請人舉證存款

利率為優惠利

率或其他利率

者 ， 不 在 此

限。 

２、投資以最近一

年度財稅資料

顯示之金額計

算。 

３、有價證券以最

近一年度財稅

資料顯示之面

額計算。 

４、中獎所得以最

近一年度財稅

資料顯示之金

額計算。但申

請人為彩券商

並舉證中獎所

得為代客兌領

者 ， 不 在 此

限。 

５ 、 其 他 財 產 所

得、保險給付

等一次性給與

之所得，依申

請人舉證之實

際交易金額及

給 與 資 料 計

算。 

二、不動產： 

 (一)包括土地及房

屋，其價值以最

新財稅資料計

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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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價值計算方式： 

１、土地以公告現

值為準。 

２、房屋價值以評

定標準價格為

準。 

前項土地及房屋

因所有權歸屬爭議而

涉訟、設定抵押權或正

進行強制執行之拍賣

程序，於各該不動產所

有 權 移 轉 為 他 人 所

有，或經確定之終局判

決 確 認 為 他 人 所 有

前，其價值應依財稅資

料認定之。 

第七條 申請人應於受理

申請期間，檢附下列文

件向本部提出申請： 

一、申請書。 

二、戶口名簿影本、全戶

電子戶籍謄本或家

庭成員國民身分證

正反面影本；夫妻

分戶者應同時檢具

其配偶之戶口名簿

影本、電子戶籍謄

本或家庭成員國民

身分證正 反面影

本。 

三、申請人就學、就業證

明。申請人於社會

住宅所在 地直轄

市、縣（市）設有

戶籍者，免附。 

四、稅捐稽徵機關核發之

家庭成員最近一年

綜合所得稅各類所

得資料清單。 

第七條 申請人應於受理

申請期間，檢附下列文

件向本部提出申請： 

一、申請書。 

二、戶口名簿影本、全戶

電子戶籍謄本或家

庭成員國民身分證

正反面影本；夫妻

分戶者應同時檢具

其配偶之戶口名簿

影本、電子戶籍謄

本或家庭成員國民

身分證 正反面影

本。 

三、申請人就學、就業證

明。申請人於社會

住宅所 在地直轄

市、縣（市）設有

戶籍者，免附。 

四、申請日前三十日內稅

捐稽徵機關核發之

家庭成員財產歸屬

資料清單。 

因現行條文第三條第一項

第五款家庭成員財產限制

業予刪除，爰配合刪除第一

項第四款申請時應檢附財

產歸屬資料清單之規定，餘

款次遞移。另配合第八款遞

移為第七款，修正第二項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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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符合經濟或社會弱勢

身分者，應檢附之

證明文件： 

（一）低收入戶：當年

度低收入戶證

明影本。 

（二）中低收入戶：當

年度中低收入

戶證明影本。 

（三）特殊境遇家庭：

當年度各直轄

市、縣(市)主管

機關核發之特

殊境遇家庭扶

助公文影本。 

（四）申請人育有未成

年子女：子女與

申請人不同戶

籍者，須檢附該

子女之戶口名

簿影本、電子戶

籍謄本或國民

身分證正反面

影本。 

（五）申請人於安置教

養機構或寄養

家庭結束安置

無法返家，未滿

二十五歲：社政

主管機關出具

之證明。 

（六）受家庭暴力或性

侵害之受害者

及其子女：受家

庭暴力或性侵

害一年內之證

明，如保護令影

本、判決書影

五、稅捐稽徵機關核發之

家庭成員最近一年

綜合所得稅各類所

得資料清單。 

六、符合經濟或社會弱勢

身分者，應檢附之

證明文件： 

（一）低收入戶：當年

度低收入戶證

明影本。 

（二）中低收入戶：當

年度中低收入

戶證明影本。 

（三）特殊境遇家庭：

當年度各直轄

市、縣(市)主管

機關核發之特

殊境遇家庭扶

助公文影本。 

（四）申請人育有未成

年子女：子女與

申請人不同戶

籍者，須檢附該

子女之戶口名

簿影本、電子戶

籍謄本或國民

身分證正反面

影本。 

（五）申請人於安置教

養機構或寄養

家庭結束安置

無法返家，未滿

二十五歲：社政

主管機關出具

之證明。 

（六）受家庭暴力或性

侵害之受害者

及其子女：受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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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以警察處理

家庭暴力事件

通報表、報案

單、政府立案之

醫療院所開立

之驗傷診斷證

明書證明者，應

同時出具家庭

暴力及性侵害

防治中心轉介

證明單（函）或

其他足資證明

之文件。 

（七）身心障礙者：身

心障礙證明(手

冊)影本。 

（八）感染人類免疫缺

乏病毒者或罹

患後天免疫缺

乏症候群者：醫

院或衛生單位

出具之證明文

件影本。 

（九）災民：受災一年

內經相關主管

機關認定之文

件影本。 

（十）遊民：經社政主

管機關認定之

文件影本。 

 （十一）其他經本部

認定之文件

影本。 

六、家庭成員持有建物面

積未滿四十平方公

尺之共有住宅者，

應檢附該住宅之建

物所有權狀影本或

庭暴力或性侵

害一年內之證

明，如保護令影

本、判決書影

本；以警察處理

家庭暴力事件

通報表、報案

單、政府立案之

醫療院所開立

之驗傷診斷證

明書證明者，應

同時出具家庭

暴力及性侵害

防治中心轉介

證明單（函）或

其他足資證明

之文件。 

（七）身心障礙者：身

心障礙證明(手

冊)影本。 

（八）感染人類免疫缺

乏病毒者或罹

患後天免疫缺

乏症候群者：醫

院或衛生單位

出具之證明文

件影本。 

（九）災民：受災一年

內經相關主管

機關認定之文

件影本。 

（十）遊民：經社政主

管機關認定之

文件影本。 

 （十一）其他經本部

認定之文件

影本。 

七、家庭成員持有建物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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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稅籍證明。 

七、家庭成員為外籍人

士、大陸 地區人

民、香港或澳門居

民者，除應檢附出

入國（境）紀錄等

相關證明文件外，

並應檢附外僑居留

證（外籍人士）、依

親居留證或長期居

留證（大陸地區人

民）、臺灣地區居留

證或臺灣地區居留

入出境證(香港或

澳門居民)。  

前項第七款家庭成

員為外籍人士、大陸地

區人民、香港或澳門居

民，無居留證、居留入

出境證或出入國（境）相

關資料，或出入國（境）

相關證明文件顯示未曾

入境者，視為無該家庭

成員。 

申請書件以掛號郵

件寄送者，其申請日之

認定以郵戳為憑。 

每處社會住宅，同

一家庭以ㄧ人提出申請

一處為限。 

積未滿四十平方公

尺之共有住宅者，

應檢附該住宅之建

物所有權狀影本或

房屋稅籍證明。 

八、家庭成員為外籍人

士、大 陸地區人

民、香港或澳門居

民者，除應檢附出

入國（境）紀錄等

相關證明文件外，

並應檢附外僑居留

證（外籍人士）、依

親居留證或長期居

留證（大陸地區人

民）、臺灣地區居留

證或臺灣地區居留

入出境證(香港或

澳門居民)。  

前項第八款家庭成

員為外籍人士、大陸地

區人民、香港或澳門居

民，無居留證、居留入

出境證或出入國（境）相

關資料，或出入國（境）

相關證明文件顯示未曾

入境者，視為無該家庭

成員。 

申請書件以掛號郵

件寄送者，其申請日之

認定以郵戳為憑。 

每處社會住宅，同

一家庭以ㄧ人提出申請

一處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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